
广西区直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住房公积金“跨省通办”业务清单

（编号：20241226）

一、全程网办事项
（一）个人住房公积金缴存贷款等信息查询。

申请人可异地查询个人住房公积金缴存贷款等信息，不受住房公积金缴存地限制。

（二）出具贷款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证明。

申请人在非住房公积金缴存地贷款购房，可向购房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申请出具贷款职工住房公积金

缴存使用证明，不受住房公积金缴存地限制。

（三）正常退休提取住房公积金。

申请人正常退休，可异地提取住房公积金，不受住房公积金缴存地限制。

（四）住房公积金单位登记开户。

申请人可异地向注册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申请住房公积金单位登记开户，不受地域限制。

（五）住房公积金单位及个人缴存信息变更。

申请人可异地向缴存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申请变更单位及个人住房公积金缴存信息，不受地域限制 。

（六）提前还清住房公积金贷款。

申请人可异地向贷款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申请提前还清住房公积金贷款，不受地域限制。

（七）住房公积金汇缴。

申请人可异地向缴存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申请住房公积金汇缴，不受地域限制。

（八）住房公积金补缴。

申请人可异地向缴存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申请住房公积金补缴，不受地域限制。

（九）提前部分偿还住房公积金贷款。

申请人可异地向住房公积金贷款发放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申请提前部分偿还住房公积金贷款，不受地

域限制。

（十）住房公积金租房提取。

申请人在缴存地无自有住房且租赁住房的，可异地向缴存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

不受地域限制。

（十一）住房公积金提前退休提取。

申请人未到法定退休年龄但已办理相关退休手续的，可异地向缴存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申请提取住房

公积金，不受地域限制。

二、两地联办事项
购房提取住房公积金。申请人在非缴存地购房的，可向购房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提出申请，从缴存地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提取住房公积金。

三、代收代办事项
开具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全部结清证明。申请人可异地向贷款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申请开具住

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全部还清证明，不受地域限制。

中心网址：http://gjjqzfzx.gxzf.gov.cn；住房公积金政策及业务咨询电话：0771-5755689、

0771-5715982、0771-2441809，网络及信息技术问题咨询：0771-2441946，服务监督电话：0771-2441812

（咨询时间：周一到周五上午 9:00--12:00，下午 13:30--18:00，法定节假日除外）；服务咨询电话：

0771-12345。

业务办理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 9:00—12:00，下午 13:30—16:30（法定节假日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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